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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◆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 糾正事由一，有關「勞動部未預留充分時間讓各中央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審慎調查評估，亦未詳細研議適用例外規定行業

別之要件及明確標準，以齊一各部會作法等情」一節，勞動

部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邀集學者專家及各部會代表研商，訂

定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34 條第 2

項但書及第 36 條第 4 項規定評估原則」，於 108 年 2 月 11 日

函送各部會參用，要求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具體需

求時，應確明適用範圍、行業歸屬及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34 條

第 2 項但書之原因；或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第 4 項之特殊

型態及得調整之條件，並採行合宜之方式會商具有代表性之

勞雇雙方。 

二、 糾正事由二，有關「經濟部、衛生福利部與交通部召開勞資

研商會議過程有欠審慎周延等情」一節，上開部會已檢討說

明，爾後召開勞資溝通會議，將改善通知開會時間、規劃充

裕會議時間及多元意見表達方式、詳載會議紀錄等改善措施。 

三、 糾正事由三，有關「勞動部缺乏細膩評估、嚴謹明確之必要

性審查標準，亦未嚴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召開勞資研商

會議的勞方代表性，衍生諸多爭議等情」一節，據勞動部檢

討，現行經公告指定之行業，個別行業如欲實施，仍須符合

公告允許之特殊情況，並依同條第 5 項規定，徵得其工會或

勞資會議之同意；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者，應報當

地主管機關備查；並透過辦理「指定適用勞動基準法例假等

彈性放寬之行業勞動條件專案檢查」，查察實施例假調整措施

之事業單位有無濫用情況。另有關經濟部建議將印刷電路板

製造業等行業納入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第 4 項規定部分，

經勞動基準諮詢會議討論後請經濟部再為更細緻性規範，並

限制所報行業每年得調整例假次數，勞動部於 109 年 3 月 6

日公告增列部分行業因非可預期性或緊急性所需，得於每 7

日之週期內調整例假，並有次數限制（分別不得逾 6 次、10

次或 12 次），非可經常性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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